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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歌條例草案》委員會嵇書
麥麗嫻女士

麥女士：

要求提供（國歌條例草案）的補充資料

就陳淑莊議員 2019 年 3 月 22 日的來信，現回置如下。

法律的璀定性

2. 《國歌條例草案》（《條例草案》）在法律上清楚明確。《基本

法》第三十九條第二款訂明，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，除「依

法規定」外不得限制。這項要求規定有關法律必須符合清楚明瓘的

原則。

3. 法院裁定，法律必須明璀界定刑事罪行，使該刑事罪行能充分

精璀地予以表述，讓市民能夠（必要時在得到適噹意見下）預見他們
的行為是否合法。



- 2 -

4. 然而，法院也同意，絕對的璀定性是無法做到，亦會導致過於

僵化。法律必須與時並進 。 因此，法院也認同法律規定無可避免會

有一定程度的詮繹空間，需由法院澄清。 l

5. 正如終審法院在岑固私訴香港特別孖政區2一案中指出，一

些法律訂明屬刑事罪行的行為，最好的描述方法可能是提述有關活

動的性質，而不是臚列各種干犯該等行為的具體方法。我們或許無

法絕封維定地預測所有干犯方式，或有充分理由認為試圖預測所有

干犯方式會使法律流於死板僵化。在這個情況下，描述將受懲罰的

活動的性質，足以令人知悉干犯任何符合該描述的行為即屬刑事罪

行。至於該描述如何適用於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，則由法院恐經驗

決定。

6. 國旗和國徵是實物，但國歌卻是一首祟曲，兩者不盡相同。要

在法律中鉅鈿無遺地列出所有禁止侮辱國歌的方式並不可能。 《條

例草案 》 第 7(8)條已界定「侮辱」國歌為「操窖画歌祚為土泰人民

＃和團＃扒衰微和蓀誌＃扒尊晟」。這個定義為法庭提供清晰的法律依

據，以判定被告人有否干犯第 7 條所訂的罪行。

7. 噹局不會有絕對酌情權禁止侮辱國歌的行為。控方必須在毫無

合理疑點的情況下，證明所有罪行的元索，法庭方可判處被告有

罪。

相稱性的原則

8. 《條例草案》符合《基本法 》 第二十七條及 《人權法案 》 第十

六條下有關保障表達自由的規定。在香港特助'1子政區酥吳恭渤一

案中，終審法院同意「發表自由的権利並非絕對」（判詞第 45 段）。

發表自由的權利可予以限制，但此種限制須受法律規限，而且為保

障「公共秩序」 ("public order (ordre public)") 所必要的。「公共秩
序」的概念不局限於治安的範疇。

｀囿牡 栃香港将別年政區 (2002] 2 HKLRD 793 , 第 63 段；毛玉浮銾香港幷別年政區

(2007] 3 HKLRD 750 , 第 61 段 。

2 岑團私訴香港幷別存政區 (2002] 2 HKLRD 793 , 第 89 段，引述自 Sabapathee v Mauritius 
(1999] 1 WLR 1836 , 第 1843 頁（樞密院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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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就公法而言，「公共秩序」 (ordre public) 的概念包括「國家

機構的存在和運作，不僅容許國家機構在國內維持安寧及秩序，也

透過滿足集體需要及保障人權從而璀保公眾福祉」。 3換言之，這

概念包括為保障大眾福祉或為符合整髖利益而必須採取的措旄，必

須視乎時間、地點及環境的改變而有所不同。 4

10. 在香港特別孖政區訴吳恭呦一案中，終審法院同意必須保護

國旗這個國家獨有象徵。保護國旗這合法的社會利益屬「公共秩

序」這概念所包含的範圍內，因為這些合法社會利益構成大眾福祉

和整髖利益的一部分。由於只有一種表達方式（即侮辱國旗）被禁

止，這項禁止的規定既有充分理據支持，亦與所欲達致之目的相

稱。 5

11. 《條例草案》第 7 條只禁止一種表達方式，即侮辱國歌的方

式，並無干預任何人希望傳達的信息內容。國歌在憲法上具重要性

（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》第一百四十一條訂明），香港特區有憲

制責任忠實執行《國歌法》。並且《條例草案》只對表達自由作出

有限度的限制。有鑑於此，有關限制與保陣「公共秩序」的合法目

的有合理關聯，並且沒有超越為達致這合法目的而所須的限制，而

「公共秩序」包括保護國歌和維護國歌尊嚴的合法社會利益。 6 《條

例草案》在保護國歌的社會利益和規限表達自由之間，已取得合理

平衡。由於《條例草案》只對表達自由方色以有限度的限制，所以不

會使個人承受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

（林瑋琦 雪 代行）

3 參閱輯錄於 Louis Henkin 所編的 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Rights : The Covenant on Civil and 
Political Rights (1981 年版，第 301 頁）一書內由 Kiss 所藩的 "Permissible Limitations on Rights"
文；於香港幷JJ'/1子政區銾吳恭渤 [1999] 3 HKLRD 907 第 923 頁中引用。

4 香港#JJ1存政區訴吳恭呦 [1999] 3 HKLRD 907 第 924-925 頁。

5 香港特別存政區訴吳恭呦 [1999] 3 HKLRD 907 第 921 及 925-926 頁。

6 在恭僙興紫才隈公司訴城帘規釕委頁會(2016) 19 HKCFAR 372 一案中，法庭認為應採用四
個步驟的分析方法，以裁定對基本權利旄加的限制是否具有充分的理據。這回個步驟是： (a)有

關限制是否為了達致合法目的； (b) 有關限制是否與達致該目的有合理關聯； (c)有關限制是否

沒有超越為達致該目的而所須的限制；以及(d)審視從有間限制所獲得的社會利益，與規限個人

的基本權利之間，是否已取得合理平衡，尤其須考慮追求該社會利益會否導致個人承受不可接

受的嚴荷負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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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送：律政司司長

（經辦人：彭士印先生傳真號碼： 3918 4613 
陸琭恒先生傳萁號碼： 3918 4613 
李夏燕女士傳真號碼： 3918 4799 
簫穎思女士傳真號碼： 3918 4521 
劉德偉先生傳真號碼： 2845 1609) 

2019 年 3 月 29 日


